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56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企业：
　　为加强全区房屋市政项目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规范建筑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取样检测行为，杜绝工程质量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办法》《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南建设〔2016〕61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房建和市政工程质量检测委托管理的通知》（南建设〔2016〕98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建筑工地在施工现场应设置固定混凝土试块、砂浆试块制作场所，并悬挂明显标识，试块制作的场所应设置在视频监控设备有效监控范围以内，能清晰看到试块制作的过程和全部制作人、监理旁站人员。现场制作混凝土试块、砂浆试块的混凝土和砂浆拌合物必须在浇筑地点随机抽取，再运送至固定制作场所制作试块，取料及试块制作过程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见证并签字确认。试块制作时应同时在试块表面嵌入标注有工程名称、浇筑部位、浇筑时间、强度标号、见证人签名等信息的卡片，卡片可用打印纸打印出来后经过塑处理和裁剪制成，试块相关信息不得在试块表面手写代替。试块制作过程应并做好记录，作为竣工验收归档材料。
　　二、各建筑工地应按要求在施工现场设置混凝土和砂浆试块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自2022年9月15日起新报建报监的建筑工地必须将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纳入视频监控范围以内，鼓励现有建筑工地将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纳入视频监控范围。视频监控设备覆盖不到位或监控不清晰的，须另行加装视频监控设备。混凝土和砂浆试块进出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应做好记录。
　　三、视频监控设备的配置要求须符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建筑工程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详见附件）要求（自2022年9月15日起新报建报监的项目须采用室外云台球型摄像机，400万像素以上，支持H.265编码、数码变焦16倍以上、自动聚焦及自动光圈和红外夜视功能，具有300度以上无限位旋转），能够清晰看到试块制作的过程和全部制作人、监理旁站人员。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的视频监控设备应安装在养护室或养护箱附近，能够清晰看到混凝土（砂浆）试块进出标准养护室（养护箱）过程，对设置有自动温湿度控制系统的标准养护室和养护箱，通过控制变焦更够清晰看到温湿度控制面板数据。视频监控材料须保存30天以上，同时将视频监控接入南海区智慧工地综合监控管理平台，保持施工期间长期稳定在线。
　　四、混凝土和砂浆试块必须在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随机取样制作，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不得代为制作。如有发现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不按规定执行的，将依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对预拌混凝土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关要求列入重点监控企业管理和诚信黑名单处理。
　　五、施工单位或建设单位与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后，应不定期对混凝土生产进行检查。对连续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期间，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合同要求及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质量管理的有关标准和规定，组织施工、监理企业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所使用的原材料进行见证抽样送检，每种原材料原则上每两个月抽样送检不少于一次，抽样检测的报告作为竣工验收依据。不按规定对搅拌站使用的原材料进行见证抽样送检的，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按照每个建筑单体每8层为一个标准段对结构混凝土强度、氯离子含量开展钻芯取样检测（不足8层的也为一个标准段），同时每个强度标号的混凝土抽样检测不少于一次。对不按规定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所使用的原材料进行见证抽样送检的，我局将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佛山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六、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规划的要求，派出监理人员对预拌混凝土的原材料控制、开盘鉴定、生产管理、交货检验、施工管理、质量验收和质量跟踪等关键环节进行旁站监理和监督检查，并如实做好监理日志和旁站记录。发现企业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违反标准强制性条文或合同约定的，应发出监理通知到施工单位，责令改正,并告知建设单位。
　　七、各建筑工地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视频监控设施和线路的安全，定期对视频监控设施和线路进行维护。我局将视频监控系统工作状态和利用视频监控对建筑材料取样、试件制作、养护的检查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对不能保证视频监控系统处于良好工作状态的或不按本通知要求落实有关工作措施的工地，我局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全区通报，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其暂时停止施工。
　　八、各建筑工地建筑原材料以及其他成品、半成品（混凝土和砂浆试块除外）的取样过程，见证人必须全程对取样、贴标、封装等环节如实录像，录像过程能清晰看到样品标识信息（工程名称、取样部位、取样日期、样品名称、样品数量或二维码信息），见证取样过程录像材料保存在电子存储介质（电子存储介质可以是U盘或光盘等，并贴上取样时间、样品名称的标签），将存储介质连同待检样品一起送至检测机构保存，同时将视频录像材料保存在建筑工地现场待查。委托单位送检样品时如无法提供取样过程视频材料的，检测机构应一律拒绝接收样品。我局将不定期对取样过程的视频录像开展监督抽查。
　　九、各有关企业应高度重视样品取样、试件制作及养护和委托检测对工程质量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实事求是做好样品取样、试件制作及养护和委托检测工作，不得弄虚作假。我局将随机开展监督巡查，发现不按本通知要求落实各项措施的，将按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诚信扣分处理，严重的将进行行政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十、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应在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中加强对建筑工地、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样品取样、试件制作及养护、委托检测等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各有关企业如实做好相关工作，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相关措施。
　　本通知自2022年9月15日起执行。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全区建筑工程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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